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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的通告》快评 

作者：卢在光丨李潜 

2024 年 4 月 1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

工作的通告》（“《试点通告》”），提出将在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开展试点，取消

互联网数据中心、内容分发网络、互联网接入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以及信息服务中信息发布平

台和递送服务（互联网新闻信息、网络出版、网络视听、互联网文化经营除外）、信息保护和处理服务业务

的外资股比限制。 

根据工信部的说明，《试点通告》是为了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放宽电信

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电信业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要求，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行业

高质量发展、深化电信领域国际务实合作等需要出发，所进行的试点与探索。通过在自贸港、自贸区等地开

展先行先试，进一步积累电信业开放经验，构筑立体化制度和安全监管体系，为后续更大范围内的开放奠定

基础。本文试从《试点通告》的内容并结合我国电信行业现有外资准入法律框架，初步分析《试点通告》对

增值电信从业者的影响。 

一、我国电信行业外资准入的法律框架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外

商投资负面清单”）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自贸区外商投资负

面清单”）构成了外商投资准入的基础性法律法规，而 2022 年最新修订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

（“外资电信规定”）则是具体到电信行业的外资准入规则。除此以外，主管部门或某些地区又会对特定地

区、特定领域内的外资电信业务准入做出某些特殊规定。上述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电信业外资准入的监

管体系。 

（一）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与自贸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现行有效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规定，对于电信公司，要求“限于中国入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增

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不超过 50%（电子商务、国内多方通信、存储转发类、呼叫中心除外），基础电

信业务须由中方控股”；同时规定外商“禁止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上述服务中，中国入世承诺中已开放

的内容除外）”。自贸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的规定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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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资电信规定 

2022 年最新修订的外资电信规定进一步放宽了电信行业外资准入的相关要求。该规定在维持经营

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 50%（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的基础上，明确删除了对于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电信企业的外方主要投资者需要具备“良好业绩

和运营经验”的要求，使得外资股东是境外财务投资人的增值电信企业申请许可证的难度大大降低，从

而增强了外商投资企业获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确定性。 

此外，2022 年版的外资电信规定还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流程进行了简化，外商投资企业

完成注册登记后，即可向工信部提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申请。 

（三）其他地区或自贸区的电信行业外资准入特别规定 

除了上述基础性规定外，有关主管部门或地区也对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电信业务做出了特殊规定，

例如： 

法规 时间 相关内容与措施 

工信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

的意见》 

2014.1.6 试点放开上海自贸试验区内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

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50%的限制 

工信部发布的《关于放开在线数

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

电子商务）外资股比限制的通告》 

2015.6.19 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经营类电子商务）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外资持

股比例可至 100% 

工信部发布的《关于港澳服务提

供者在内地开展电信业务有关问

题的通告》 

2016.6.30 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或者独资企

业，提供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仅限于经

营类电子商务）、内地境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存储

转发类业务等六项增值电信业务，其中港澳资持股

比例不设限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商务部

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单）》（2020 年版） 

2021.2.1 允许实体注册、服务设施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的企

业，面向自由贸易港全域及国际开展互联网数据中

心、内容分发网络等业务 

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深化国家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

工作方案》的批复 

2023.11.18 在北京市取消信息服务业务（仅限应用商店，不含

网络出版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仅为用户提供互

联网接入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外资股比限制 

而本次《试点通告》也属于工信部在特定地区所试点开展的特殊外资电信行业准入政策。 

二、《试点通告》的主要内容解读 

1. 试点区域：《试点通告》规定本次试点工作拟开展的区域包括：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覆盖北京市全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覆盖上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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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区临港片区和浦东新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覆盖海南岛全岛）以及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覆盖深圳市全域）。后续四地区所在的省（直辖市）级政府，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试

点实施方案并报工信部审批。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相关地区实施方案的制定情况。 

2. 试点业务领域：从试点业务领域来看，《试点通告》在试点地区内放开外资比例限制的业务既包括

了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IDC）、内容分发网络业务（CDN）以及互联网

接入服务（ISP），也包括了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EDI），以及信

息服务业务（ICP）中的信息发布平台和递送服务（但互联网新闻信息、网络出版、网络视听、互

联网文化经营除外）、信息保护和处理服务业务。具体而言： 

◼ 对于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IDC）和内容分发网络业务（CDN），由于 IDC 和 CDN 业务不属于中

国入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根据《外商投资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规定，外国投资者不得直

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投资上述业务。但是港澳投资者可以根据《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规定，在持股比例不超过 50%的前提下，在内地设立提供上述服

务的企业，且前提是该等港澳投资者为港澳“服务提供者”并持有港澳主管部门核发的证明书。此

外，如前所述，此前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放宽了对于 IDC 和 CDN 业务的限制，但其主要还是针对在自贸港内设立运营的且面向

自贸港内及国际用户开展上述业务的企业，适用范围较为有限。而此次《试点通告》则进一步扩大

了适用的范围，相信会激发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申请该等资质的积极性。 

◼ 对于 ISP 业务，如为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有关部门已经对于港澳资本以及在北京、上海

自贸区等特定区域放宽了外资限制。而对于其他 ISP 业务，则可对符合 CEPA 规定的港澳投资者放

宽至不超过 50%。本次《试点通告》的出台虽进一步扩大了 ISP 业务的外资准入适用地区，但服务

范围仅限于本试点区域，且仍限于通过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接入设备对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 对于 EDI 业务，在工信部早先已放开对于电子商务的外资限制后，本次《试点通告》在试点地区

内则是全面放开了包括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和网络/电子设备数据处理业务在内的各子类业务的外

资限制，对相关企业而言无疑是一项重大利好。 

◼ 而对于 ICP 业务，根据《试点通告》，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信息社区平台服务和信息即时交互服务

等三个子类未被包含在本次试点业务领域中，也就意味着经营网络社区、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等业

务的企业无法突破现有外资限制。此外，在信息发布平台和递送服务中，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活动的企业也仍然受限于现有规定。上述四类业务

中除了互联网音乐外均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的外资禁止类业务，因此即使是在试点区域内，上

述禁止性要求也未能进一步放开。 

在《试点通告》公布后，基于电信行业外资准入的其他现行规定，我们对于纳入试点范围的增值电

信业务类型的外资准入要求变化总结如下： 

业务类型 《试点通告》发布前 《试点通告》发布后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未开放外商投资，但（1）符合条件的

港澳投资者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50%；

（2）海南自贸港有例外情形 

试点地区内取消外资比例限制 

内容分发网络业务 未开放外商投资，但（1）符合条件的 试点地区内取消外资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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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 《试点通告》发布前 《试点通告》发布后 

港澳投资者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50%；

（2）海南自贸港有例外情形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为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未

开放外商投资，但（1）符合条件的港

澳投资者持股比例不设限制；（2）北

京市和上海自贸区等地区可突破外

资限制 

其他 ISP 业务：未开放外商投资，但

符合条件的港澳投资者持股比例不

得超过 50% 

试点地区内取消外资比例限

制，但服务范围仅限本试点区

域，且需通过基础电信企业互

联网接入设备对用户提供互联

网接入服务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 50%，全国范围内

取消经营类电子商务外资限制 

试点地区内取消外资比例限制 

信息服务业务 — 信息发布平台

和递送服务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 50%，但自贸区内

应用商店业务外资比例可突破 50% 

试点地区内取消外资比例限

制，但互联网新闻信息、网络出

版、网络视听、互联网文化经营

除外 

信息服务业务 — 信息搜索查询

服务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 50% / 

信息服务业务 — 信息社区平台

服务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 50% / 

信息服务业务 — 信息即时交互

服务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 50% / 

信息服务业务 — 信息保护和处

理服务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 50% 试点地区内取消外资比例限制 

3. 试点监管要求：尽管《试点通告》取消了上述试点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但是仍然对相关业务经营

提出了一定要求，包括： 

◼ 试点开放业务经营主体注册地、服务设施（含租用、购买等设施）放置地须在同一试点区域内，不

得购买、租用本试点区域外 CDN 等设施开展加速服务。 

◼ 对于在试点地区开展试点业务的外资电信企业，仍应按照《电信条例》等相关规定向工信部申请取

得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并在电信业务经营活动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试点批复的规定，接受、

配合电信管理机构及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上述要求与现行自贸区的电信业务试点开放要求较为一致，在监管要求上并未有进一步的放松，因

此上述规定对于拟在试点地区开展相关业务的外资企业仍然会带来一定挑战。此外，关于试点批复的具

体申请流程和要求也需各试点地区制定实施方案后进一步明确。 

4. 试点退出机制：《试点通告》在制定了相关开放利好政策的同时，也规定了试点退出机制，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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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如果试点地区存在企业违法违规频发、风险集中、安全监管条件难以保障等情况，工信部可在与

相关部门会商后，视情缩减其试点业务范围，对情节严重的还可以提前终止试点工作。届时，退出

试点的地区应组织相关企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存量用户迁转、退

网等善后工作。上述退出机制体现了在开放的同时注重安全与监管的政策思路与导向，可以预见，

在后续的试点工作中，试点地区的主管部门依然会对参与试点工作的外资电信企业严格依法依规

监管。 

三、结语 

面对当前我国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可持续稳固经济回

升向好的态势。尽管《试点通告》对于某些业务领域未能全面放开或仍保留了一定限制，且试点政策的落地

还有待各试点地区后续制定更为具体的实施方案，但《试点通告》本身仍然体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积极信

号。我们建议处于试点地区内的企业持续关注后续的实施方案，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积极争取参与试点。而对

于某些企业而言，一旦外商独资企业可以在试点地区取得相关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也势必会对该等企业的股

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因特定电信业务的外资限制而采取的协议控制可能将不再具有保留的必要），进

而影响企业的后续资本运作。因此，相关企业也可以与专业机构积极沟通、早做准备，从而更有助于企业在

业务发展与资本运作两条道路上的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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